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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臺北市私立再興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3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體字第104381044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臺北市市民第三胎以上子女就讀國民小學教育補助金發給要點修正令及要點各1

份(38104400A00_ATTCH1.pdf、38104400A00_ATTCH2.doc)

主旨：為辦理104學年度「臺北市市民第三胎以上子女就讀國民

小學教育補助金發放」事宜，請學校依說明配合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北市市民第三胎以上子女就讀國民小學教育補助

金發給要點」辦理。

二、尚未辦理學校請依前揭要點通知一年級及新轉入生符合資

格學生家長填寫「臺北市市民第三胎以上子女就讀國民小

學教育補助金申請表」（黏妥「臺北市市民第3胎以上兒

童證明卡」正面影本），並檢附戶口名簿影本，於104年11

月20日（星期五）前向學校提出申請，逾期視為自動放棄

。二至六年級家長可簡化申請流程，惟請學校仍應通知家

長及辦理家長簽收。

三、請學校依要點審核申請者資格及申請書件後造具補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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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冊（無須學生簽名）連同正式收據，於104年12月4日（

星期五）前，逕送本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辦理核撥。

四、相關補助金發放申請書件請逕至本局網頁（http://www.e

dunet.taipei.gov.tw/）科室業務/體育及衛生保健科/熱

門公告下載。

五、各校若有尚未取得「臺北市市民第3胎以上兒童證明卡」

之學生，請轉知家長儘速攜帶國民身分證至任一戶政事務

所辦理「臺北市市民第3胎以上兒童證明卡」申請。

六、本（104）學年度已收件及送件學校，毋需重複辦理。

七、檢附本局新修正「臺北市市民第三胎以上子女就讀國民小

學教育補助金發給要點」修正令及要點各1份（如附件）

。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含附設國立小學）、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臺北市立啟智學校、臺北市立啟聰學校、臺北市

立啟明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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